檢查者：              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財產保養檢查綜合評分表

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檢查項目與檢查標準(基本分：80)

	
	
	倍

比
	無

-5
	缺

-1
	正常

0
	好

+1
	優

+2

	1
	是否按規定實施主官檢查，紀錄是否詳實？
	2
	
	
	
	
	

	2
	上年度財產檢查缺點是否確實改正。
	3
	
	
	
	
	

	3
	是否有專人負責聯繫及引導陪檢。
	1
	
	
	
	
	

	
	
	倍

比
	無

-1
	缺

-.5
	正常

0
	好

+.5
	優

+1

	4
	是否按規定執行定期保養。
	2
	
	
	
	
	

	5
	使用紀錄及保養紀錄是否記載詳實。
	2
	
	
	
	
	

	6
	有關財產說明書等資料是否完備。
	2
	
	
	
	
	

	7
	採購之財產有無閒置尚未使用情形。
	3
	
	
	
	
	

	8
	財產有無使用不當及不正常操作，拆另應先報備(視需要開機檢查)。
	2
	
	
	
	
	

	9
	財產有無專人保管使用維護。
	1
	
	
	
	
	

	10
	財產停用有無適當處理與保養。
	2
	
	
	
	
	

	11
	財產待修有無適當處理。
	1
	
	
	
	
	

	12
	有無按規定辦理財產校正。
	2
	
	
	
	
	

	13
	財產使用人及保養人(或代理人)是否陪檢。
	2
	
	
	
	
	

	14
	財產外借、演習、送修等、是否按規定辦理。
	2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附表八








